承诺函

贵州省建材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：
       企业全称              作出以下承诺，如有不实信息自愿放弃资格，相关法律责任由企业自身承担。承诺如下：
1、 向贵单位提供的营业执照的法人名称、执照编号、注册资金、营业范围、年检合格、发照时间和发照单位名称均真实有效。
    二、未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的失信企业、未被税务部门列入走逃失联户（风险纳税人）。
三、此次参与竞价企业中无与自身企业或相关人员有关联企业。
四、本企业是依法设立的再生资源回收企业，具备处置贵单位固定资产报废处置清单中所有物品的相关资质。
五、在近3年的经营活动中，无重大违法、违规、违纪、违约行为的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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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